
合肥泰之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增 20 万方商品混凝土生产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07月 23日，合肥泰之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

新增 20万方商品混凝土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与会代表查

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泰之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增

20万方商品混凝土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合肥泰之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增 20万方商品混凝土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粉坊村花新路。

本次扩建项目利用现有空地，新增 1条商品混凝土生产线，主要

设置 1座生产楼、1条传送带，配备 4个上料仓，4个骨料仓，1个

外加剂储罐等，厂区可年新增 20万方商品混凝土。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合肥泰之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月委托编制了《新增

20万方商品混凝土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1年 5月 19

日经合肥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建审【2021】2049号）。

（三）投资情况



本次扩建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400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为 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2.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合肥泰之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增 20万方商品混

凝土生产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对比，不发生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次扩建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搅拌主机清洗废水、车辆清洗废

水、地面冲洗废水、传送带冲洗废水等生产废水。生产废水由排水沟

引入搅拌池+砂石分离机+1#三级沉淀池+压滤机（依托现有废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回用生产。

（二）废气

本次扩建项目的主要废气为筒仓呼吸孔粉尘、骨料投料粉尘、输

送粉尘、搅拌粉尘、散装车放空口产生粉尘、料场扬尘等。

（1）筒仓呼吸孔粉尘

本次扩建项目 4个筒仓顶排气孔处均安装有脉冲反吹式布袋除尘

器（2个水泥储存罐、2个粉煤灰储存罐），风机风量为 6000m3/h，

在往筒仓中输送粉料时，筒仓内产生粉尘经过脉冲反吹式布袋除尘器

（TA017-020）处理后通过高空排放（生产楼已密闭，生产楼封闭尺

寸为 15m*13m*22m）。



（2）骨料投料粉尘、输送粉尘

本次扩建项目砂、石等骨料通过装载机输送至黄沙、石子堆场，

项目骨料投料口设在密闭堆场内，投料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堆场顶

部喷雾装置进行抑尘，且密封堆场（堆场封闭尺寸为 72m*50m*10m）；

骨料仓落料至密封输送的皮带，输送至搅拌机。

（3）搅拌粉尘

本次扩建项目对该部分粉尘采用脉冲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1台

搅拌机设 1台脉冲布袋除尘器（TA021），风机风量为 6000m3/h，粉

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TA021）处理后通过高空排放（生产楼已密闭，

生产楼封闭尺寸为 15m*13m*22m）。

（4）散装车放空口产生粉尘

本次扩建项目散装车放空口在抽料时采用全密闭设施来减少散

装车放空口产生的粉尘。

（5）料场扬尘

本次扩建项目黄沙石子堆场采取“三防”措施：即防扬散、防雨、

防流失。项目将整体对砂石料仓设置密闭加盖顶棚，能有效起到防扬

散、防雨、防流失的作用。同时在堆场顶部配套喷雾装置。

（三）噪声

本次扩建项目噪声源主要来自搅拌主机、皮带传送带、空压机、

废气处理风机、运输车辆等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声级值为 75～

90dB(A)。通过采用封闭生产楼，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安装消音装置等



措施降噪。

（四）固体废物

（1）一般固废

本次扩建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主要为除尘器回收的粉尘、沉淀池

砂石、不合格品及废砂石等，除尘器回收的粉尘年产量约为 27.57t，

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生产；不合格品及废砂石年产生量约为 20t，沉淀

池砂石年产生量约为 52.20t，集中收集后作为建筑路基资源化回用。

（2）危险废物

本次扩建项目新增的危险废物主要为废矿物油、废油桶及废含油

手套抹布。废矿物油的年产生量约为 2t，暂存于危废库内，定期交由

安徽中久润滑油有限公司处置，废油桶的年产生量约为 0.075t，暂存

于危废库，交由物资单位安全处置；废含油手套抹布的年产生量约为

0.02t，集中收集暂存于危废库内，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建设单位在厂区设置了危废库，本项目危废库位于堆场西北角，

面积约为 10m2。危废由专门回收容器收集，库房四周可防雨防晒，

门口上锁并有专人看管；库房外部设置有危废库的外部标识，内部设

置危废台账、危废标识以及危废管理制度。

（五）卫生防护距离

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要求，本项目设置 50米卫生防护距离，经

现场勘查，在此范围内未设置建设住宅、学校、医院、集中办公等环

境敏感建筑，未设置食品加工等企业。




